
第 1901 期商标公告 2024年08月27日

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于家窝堡乡大四台子村

沈阳坤宁消杀服务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79076441

申  请  人

杭州路锦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31类：籽苗；植物；谷（谷类）；自然花；新鲜的园艺草本植物；未加工的坚果；新鲜蔬

菜；未加工谷种；植物种子；草籽

申请日期 2024年06月06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4年08月28日至2024年11月2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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